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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狸 事 會 

第七百六十六次會議 

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^约舉行 

主 * : Mr. Carlos P. ROMULO (菲律賓） 

*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亜、中國、哥 

侖比35、古^、法蘭西、伊拉克、菲律賓、瑞典、 

蔴維埃ffcf"主義共和國聯邦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 

聯合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臨時議程(S/Agenda/766) 

一. 通過議程。 

二.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：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 

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. 

通過議程 

議程通遏。 

印度巴基斯坦問題：一九五七年一月 

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 

會主席函（S/3767, S/3779)(缋前） 

印度代表Mr. V. K. Krishna Menon與巴 

基斯坦代表Mr. Firoz Khan Noon應主库犄就 

理 事 會 * 席 。 

一. 主席：在這個時侯旣然沒有理事願意發 

言，本人現在就請巴甚斯坦代表發言。 

二. Mr. NOON (巴基斯坦）：本人無意肘論印 

度代表在他發言的時候所提出的各項奮問題。安全 

理事會當前的一項協定是兩個會員國爲了解決一項 

可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爭端雙方自由接受的協 

定。關於歸屬的問題、或者關於巴基斯坦或印度侵 

略的問題，業經安全理事會從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 

至二月四日在第二 二 六 次 # ^ 至 第 二 四 。 次 和 

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、八日、九日各次非公開的會 

議中討論完畢,安全理事會封這個問題的努力，後來 

聨合國印度、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、聯合國各會員國 

代表、乃茧印度與E基斯坦政府本身的努力所產生 

的結果理事會都已經知道了。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向 

前再進一步，因爲關於舉行全民表決的事，任何躭 

產 生 ^ S 的 危 機 。 E 墓 政 府 欲 盡 它 

的一份力量協助安全理事會求得令人满意的解決。 

三. 印度政府曾堅决聲明無意不履行其國際義 

^ ~ 翻 於 這 點 本 人 挺 援 引 M r . Menon演說的一 

段如下： 

" 爲 了 载 ^ 起 見 , 本 人 要 聲 明 本 人 代 

表印度政府所說的一切铯未表示印度政府或印 

度聯邦有意不履行印度所承擔的任何國際義 

務。"〔第七六五次"tm第一四九段。〕 

四. 本人不知道Mr. Menon在德里的印度政 

府最近採取的行動以後對上述聲明作何感想，印度 

與 巴 基 M 政 府 對 於 咯 什 ， 爭 端 ^ I t 擔 的 唯 一 國 

際義務已.經規定在聯合si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+ 

三曰的"議案CS/1100,第七五段〕與一九四九年 

一月五日的決議案CS/1196,第一五段〕內。本人 

靱爲安全理事會目前的責任是#保證此項國際協定 

立卽履行，不再延宕。 

五. 本 人 ; f e f i i 賴 後 言 以 « 先 請 理 事 ^ 意 印 

度代表j^-九五七年一月二+四日表示必須通過一 

項決,案時所說的麵句話。印度代表說：'，...因此 

本人要指出在一月二+六日前後所造成的這種危機 

氣氛完全是不合現實的"〔箅七六三次會議,第一四 

一段〕。,時報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版轉载來 

自新德里的消息，其中有一段說："就印度政府的 

立場而論，喀什米爾邦之加人印度聯邦自今日始已 

無徹囘之可能•••印度對理事會於星期四所通過的 

決議案將予漠視o"這些事實意義自明,用不着本人 

萍論。 

六. 本人現^諛一諛印度代表的發言。他屨 

次想要安全理事,會相價此項爭端並非爭端,而是一 

項"情勢"，因"潜伏的危機足以搔亂國際和平與安 

全，所以印度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提請安全 



s*會予以注意。那時印度方面的理由似乎是說此 

項 勢 " 之 所 以 存 在 ， 完 全 是 因 爲 @ 什 米 爾 有 巴 

基斯坦軍隊之故。 

七 . 自從印度半島分治以後，詹慕與喀什米爾 

兩邦的情勢，安全理事會知之甚詳。全安理事會於 

—九四八年一月曾經對這個問題從詳討論。現在可 

否允許本人囘億一下往事？自從一八四六年那個令 

人髮指的Amritsar條約把詹慕與喀什米爾的囘教 

人民像貨物財產一般以五十萬鎊的代慎賣給異族的 

印度王朝聽其宰割後，他們便過着非人生活。印度 

統治者的法令將殺一頭牛甚至意外傷害二頭牛的人 

秆以七年的嚴厲刑罰。喀什米爾人民歷次爲恢復自 

由而從事的奮鬪引起了奮日印度所有眞正愛國分子 

的同'»。在一九三一年第一次大運動時'構成現在 

西巴甚斯坦的各區域有成千累萬的囘教人民領頭奮 

鬪，結果引起人民的重大犧牲，使該邦的人民蒙受 

慘不堪言的苦痛,並使同情他們的人受嚴厲的壓迫。 

詹慕與喀什米爾邦的人民聽到印度半島分治之後得 

有機會擺脫多年來所受的攝絆，心中才有一線的希 

望o 

八. 本人是否可以進一步提起詹慕與喀什米爾 

的印度大君爲壓制人民自由的渴望所採取的種種手 

段，印度镇袖在分治前夕之籴往於新德里與該邦之 

間，詹慕大君對該邦印度人免費發給的武器，印度 

之邀請Jan Sangh的武裝印度圑體於詹慕邦設立 

總部，大君本人之親手k繳集體殺害他治下的囘教 

人民，結果使三+三萬七千囘教人民從該邦逃出以 

免受害等等事實？ 

九. 本人是否可以提起該邦人民在任何部落人 

民或其他巴基斯坦國民進入咯什米爾以前對這次組 

織嚴密的大屠殺所作的英勇反抗，他們繫潰了大君 

的軍隊,迫得大君本人從斯利拿加出走,後來大君想 

請印度政府出兵干預，以便粉碎該邦人民的抵抗？ 

本人是否應該提起那一件僞造的歸屬文書的種種黑 

幕？這個文件是在一九四七年+月二+六日的夜閬 

以飛機送達，é第二天+月二+七日卽由印度政府 

接受，跟着在同一天早上印度政府就空運軍隊前往 

該邦。 

一〇.這是非常可悲的故事，本人並沒有把以 

往的事情一一向理事會陳訴的意思，因爲假如我這 

樣做，其結果祗有引起激昂的情緖，於事自 0 我 

們現在赋須說一個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確實 

存在。此項情勢曾經印度政府於一九四八^月一 

曰提請安全理事^意。此項情勢亦經巴基》fS政 

府於一九四八年一月+六曰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。 

印度政府不能藉口首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事皿 

求特钊的考盧。依照憲章規定，聯合國秘誊長本人 

也可以把此項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°惟有事實 

才是値得考盧的。試問安全理事會如何反應？ 

一一. 關於這一點，本人最好還是簡單的引述 

安全理事會的會議紀錄中的若千段來證明。 

一二. 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二+四日 

第二三五次會議時美國代表Mr. Warren Austin 

說： 

"我認爲我們應勸雙方——那正是他們來 

此所要求的——進行討論咯什米爾,題，但以 

不妨礙其他問題爲原則；完成現在在進行中的 

談剁；至於創造條件使能舉行公正的公民投惠 

— 節 ， 應 安 排 一 個 公 憨 磺 氣 味 , 爲 印 度 與 

巴基斯坦兩大國所能辦到的公正與完善並#^ 

世^任其铸公平的臨時政府。"〔第二三五次 

會議,英文本第二六一頁〕。 

—三.在同次會議法國代表Mr. de la Tour-

nelle說： 

"我個人願提出三個條件： 

"一 .撤退在喀什米爾邦的外軍。 

" 二 . 一 切 居 民 不 分 種 族 ~ 印 度 人 或 囘 

教人一返囘其在該邦的原居留地。 

"三.成立一個對人民不施壓力âfefê對保 

障自由選舉的政府o"〔同上,英文本箅二六三 

頁。〕 

一 四 . 聯 合 王 國 代 表 M r . Noel-Baker於一 

九四八年一月二+八日理事會所皋行的下一次會議 

st . 

"本人憨爲制止戰鬪最佳的方法,莫如向 

參加作戰者保證其爭端將來必有公平的解決, 

並承允保障其權利，換句話說,一如本人於印度 

代表初達此間後和他初次會锬時向吔表示的, 

本人堅信此項爭端在安全理事會從速解决才是 

停止戰鬪的具正方法。從戰前的準傭措施直至 

最後舉行全民表決，R是一個問題。惟有參加作 

戰的人知道了將來結果如何，他們才肯停戰。" 

〔第二三六次會議，英文本第二八三頁0〕 



一五. 最後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+九曰第二三 

七次會議的時侯中國代表蔣先生說了下面的話： 

"這個問題的關鍵顯然在於全民表决。如 

果雙方接受舉行自由公正的全践決藉以決定 

瑢什米爾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原則，則使用 

暴力及武力的難可以消弭不少。 

"在另一方面，除非我們在喀什米爾恢復 

和平，舉行全決是不可能的事。"〔第二三 

七次會議，英文本第二八八頁。 

一六. 由此可見，安全理事會鑒於喀什米爾邦 

大君與他的人民之間發生的爭端，和後來印度與巴 

甚斯‧於詹慕與喀什米爾歸展印度或歸屨巴甚斯 

坦的問題«生的爭執，在^êr的初期已經断定有可 

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存在；其次爭端雙方 

大致同意惟有舉行自由與公正的全民表决才能解决 

爭端，消除此項情勢。試問這項爭端是否已經解决 

了？ 

̶七.印度代表說： 

"8S要有外國軍隊不顳我們的權利進駐其 

不應進駐的地方，本人覺得安全理事會就必雷 

依照憲章的規定採取行動。"〔第七六二次條 

第一五段。〕 

̶八.這種酡法如何的天具,請問印度代表到 

底希望安全理事會採取什^動？是否要把喀什米 

爾雙手送給印度？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有一項®定 

項 的 國 際 * & 定 ̃ ̃ * 中 明 文 規 定 所 有 々 

國 箪 , 應 分 期 從 該 邦 撤 退 ， 請 問 印 度 政 府 爲 什 》 

不履行印度方面的義務。依照該協定的規定把它的 

軍隊從該邦撖退？巴甚斯ffiife府最希望不過的是把 

它的軍隊從該邦徹退。安全理事會在已往八年來所 

注意的間題是如何請印度政府履行所同意的義務。 

我們一方 面已經接受+—項翻於該邦解除武裝的提 

案，拒挹接受所有這些提案的是印度。但是印度政 

府仍奮想證明巴基斯坦失信，而印度方面的行動是 

無可置疑的。 

一九.88於印度與聯合國委員會和聯合國代表 

Sir Owen D i x o n 锬 剁 的 娜 ， 本 人 可 從 雜 員 會 

及Sir Owen Dixon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吿眷中引 

出幾段爲睫。 

(a)印度政府對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四月+五日 

覆，同意撤退極少數的軍隊。據該委員會稱："此 

皿較委員會的三個月徹退計劃所提出者爲少，且 

絕不能稱爲是印度箪隊的主力。'" 

(b) 印度政府對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四月二+八 

日休戰條款的答覆，提出其所擬的"印度軍隊撤退 

計劃。"據委員會的意見，印度計割與"八月+三日 

決議案規定印度所負義務的履行及軍隊主力的撤退 

相5^^Ë^So 

(c) 委員會把詹慕與喀什米爾邦軍隊徹退的情 

形總括起來說,"印度方面在巴基斯坦未對自由軍 

隊的大規模遣散及解除武裝表示同意以前，不願將 

喀什米爾境內的軍隊"主力"一一以數量言或 

以 質 量 言 一 撤 退 ' V 

(d) 印度總理把聯合國駐印度與巴甚斯坦的代 

表 S i r Owen Dixon所提關於該邦解除武装的全 

部提議通逋拒絕了。 Sir Owen Dixon於一九五O 

年九月十五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^吿書有這樣的 

-話： 

" 余 最 終 得 一 結 論 ： 蠘 纏 形 式 的 非 軍 

事化,以及任何關於表决期閬之安排,凡余認 

爲可以充分保障全民表決之自由與公平，不致 

於受惆嚇或其他勢力之妨礙者，印度方面皆絕 

不能同意"。CS/1791第五+二段《>〕 

二 〇 . 本 人 在 , 下 一 點 以 , 簡 單 地 提 到 印 

度代表發言中比較次要的兩點。 

二一. Mr. Krishna Menon在分治的前夕諛 

到各藩邦的地位時曾說： 

" 如內閣委員會備忘錄當中所說,它 

們〔指各藩邦〕固然有權討論歸展問題以外的 

M政治關係；這是可能的。但^:因爲它們沒 

有國際地位。它ff!不會像哥金比亜、古巴或法 

蘭西或在此間的任何其他國家一^S立。"〔第 

七六二次會議第二六段。〕 

二二. 本人把上述一段和那天中國代表促請理 

事會注意的一九四八年一月間已故Mr. Gopalas~ 

wamy Ayyangar在這個講埴上代表印度政府發表 

的政策聲明互相參照，威覺不勝疑惑，該政策聲明 

% ： 

1 <^mm^i£^m,第四年,mmm^M,文fts/1430, 



"關於喀什米爾將來與鄰國和世界各國的 

關係問題，以及喀什米爾應否退出印度而加入 

巴基斯坦或自己獨立，同時有權要求加人聯合 

國爲會員國等問題，我們已綞承認這些問題都 

應於恢復平靜狀態後由喀什米爾人民完全自 

由決定。"〔第二二七次會議,英文本第二+九 

頁。〕 

二三. 印度代表在發言的時侯說安全理事會於 

一 九 2 ^ 年 + 二 月 二 + 三 日 審 議 道 倜 問 來 " 巳 

經有四年多了，這個事寳不是沒有意義的"。Mr. 

Krishna Menon憨爲此項事實也!^示這個問題 

並未引起任何危機。安全理事會最後討論這個問題 

固然是在一九五'二年十二月底。自‧後跟着就連 

耩與聯合國駐印度與巴甚m代表諛剁多次，根據 

該代表的建議印度與巴甚斯坦政府開始麸剁。這個 

問題經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二年底審議過以後我們並 

未把它忘掉了。印度代表把聯合國代表的努力與巴 

基 S f f f i f ê 理 ; 8 ^ 九 3 £ H 年 、 一 九 五 四 年 與 一 九 H 

^ 偷 教 喀 喇 甚 、 新 镲 里 設 法 與 印 度 總 理 直 接 • 

的努力一槪抹煞，具是可惜。他想撇開一切不管， 

而只S這個問題最後一，安全理事會;K一九五二 

年+二月二+三日討 i feEA後未sa提起，所以就應 

憨爲業已解决了o 

二 四 . 印度代表對本人所Ift Mountbatten m 

爵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+五日向各印度各邦君赉言 

時 ‧ 屨 問 題 ‧ 們 提 出 的 忠 吿 加 & 揎 染 。 這 篇 演 

說 現 在 在 本 人 和 這 個 問 題 有 翻 的 旨 見 於 本 

人所提出的舞明的第九段CM七六一次會81第一三 

段〕,本人從Mountbatten锄爵演講中所引的唯一 

一節卽見於該段，並且經印度代表本人予以重述， 

但是Mountbatten鋤爵却曾請各位邦君於決定歸 

屢 問 ® ^ 對 於 所 展 各 邦 居 民 成 以 注 意 。 道 一 點 

也 見 於 一 位 英 國 人 的 日 IB 中 , 且 經 Mr. Krishna 

Menon本人從詳引證。我記得Mr. Menon在他 

瑛言的時侯否靱Mountbatten勘爵曾艇％過在决 

定歸屨問題時應該顯到各邦的居民成分。本xmi 

的一節是從Mountbatten的使命第三五七茧三五 

八頁來的：* 

"Mountbatten »爵經通長久的努力設法 

使他們〔印度邦君〕中間有着相當的共同目的， 

* Alan Canq>belI-Jobnson著,Mautântten â̂ E命，倫敦， 

Robert Hal} Limited, ̶ ^ K ^ ^ , 

在七月二十五日於邦君院中以英國王室代表的 

資格鄉們作最後一次赌。Mountbatten動 

議勸他們都要加人兩個新的自治領之一, 

視其爲英國主權的有效，人。 

"歸屬的基本原則是聽由邦君個人斟酌决 

定，因爲邦君是專權的統治者。但是Hfi^憨 

賁行斟酌决定的時候應該顳到該邦與承繊的自 

治領在地理上是否接近，該邦的居民成分，必 

要時舉行全 ^决以便断定人民的意志 " o 

二五. 此項立場也經印度政府接受是毫無疑問 

的，印度政府於接受詹慕與喀什米爾邦君的撝造歸 

展申請一個多月以前，卽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 

日，通電聲明巴甚斯坦之接受久納格（Junagadh) 

的歸屨是對印度主權與領土的侵犯。印度政府通電 

中K這'個行動"顯然是企圃違背分治時所同意並一實 

行的原則，伸張巴甚斯坦自洽锒的勢力與邊界，藉 

以破壞印度的完整。"印度所舉的理由是久納格這 

一邦的印度居民佔多數，但由囘教君主統治而已o 

二六. 本人這樣說的根據是印度政府於一九四 

七年八月二+—日爲久納格歸屨巴甚斯坦事致巴基 

斯坦政府的電文。當時印度政府這樣說： 

"此項決定所引起的情勢使印度自治領非 

常 爲 難 0 從 現 寳 和 從 行 政 的 , 看 ， 地 理 

上的鄰接是最望菜的因素，而且這一點曾綞總 

督％得很明白，因此應該是某一邦决定應參加 

某一自治镇的主要標準。再者，該邦^SP人口 

六七一,七一九人中祗有一 二七,八一四人是罔 

教徒；线邦因此主要是一個印度邦，像道樣重 

耍的一項决定挹非不顧人民的意旨可以由邦君 

猓取的。" 

二 七 . 再 者 , 印 度 政 府 2 ^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二 + 

六 日 致 鼇 巴 甚 斯 坦 ‧ 解 释 久 鈉 格 的 立 場 稱 ： " 該 

邦全體人口約有六七一,〇〇〇人,‧其中五四三,O 

〇〇人或者百分之八+—均非闾教徒。" 

二八. 因此時至今日sa道些藩邦的曆民成分 

與歸屨閡題絲毫&有開係是絕對站不住的。mn^ 

於ft,在一偭大郁份靥民爲印度人的藩邦中罔教的 

統 非 加 入 印 度 不 可 ， 因 爲 可 》 假 定 該 邦 入 民 的 

意旨一定是赞成加人印度的，在一個囘教人民估多 

數的藩邦中印度統^*亦非加入印度不可，因爲可 

以 假 定 印 度 的 治 者 一 定 錄 成 加 入 印 摩 ， 而 



人民的窓志是可以不管的o印度所K的不就是如此 

嗎？換句話說,印度所說的意思就是"正面我赢,反 

面 你 糠 " M r . Menon躭各藩邦的歸展簡題聲明印 

度 政 府 的 法 ^ & 場 與 政 策 的 , ， 對 於 久 鈉 格 一 字 

不提是可以了解的了。 

二九.印度代表花了安全理事"tffi當的時間去 

解释麼慕與^米爾邦和印度之閬未曾定立一項維 

w^m^o本人?P#不承能完全了解印度代 

表的論點。印度代表到底想向安全理事會解释些什 

豳？印度代表是否說在印度政府趣承英國人的權利 

三天之前卽八月+二日詹慕與喀什米爾邦就向印度 

政府提議緑桔一項維持現狀定？假如是這樣，這 

表示什，？這是否表示該邦與巴基9î«U®訂的那 

TO持現狀協定k被用來消除該邦囘教人民的疑 

瓛,而印度大君一直在勾結印度政府企圃排演該邦 

加入印度聯邦的一冪戲。假如道些事情都是光明正 

大的話，印度政府何以不接受签訂維捐哦狀fô定的 

提議？該邦之所謂歸®印度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

二+七日發生的o印度代表的意思是否ffi在八月+ 

二日至+̶月二+六曰之間&有人可以離開;&墓與 

喀什米爾邦雌德里提ffi維持現狀《定這偭文件。 

三 。 ‧ 而 且 據 R 印 度 政 府 有 一 種 辦 的 維 觫 

狀協定，其中包括翻於國防和其他問題的規定。H 

本 人 吿 訴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這 兩 政 府 所 用 的 格 式 

是 共 同 的 ， 麁 慕 與 B ^ f 米 爾 邦 ^ 印 度 與 巴 基 9 m 

政府請求«F訂維^^狀港定時,其所用的文字是完 

全相同的。壩文是道樣的： 

印度）政府躭目前已與退任的英國政府铋覼的 

^ 問 題 f i t £ i f i 持 現 狀 & 定 o 兹 提 饑 在 細 節 問 

題 得 到 解 決 與 新 定 轼 狨 之 前 現 行 各 糨 

法纖親維持。" 

此項提饞已爲巴基斯坦所接g，但廉爲印度方 

面所 

E基斯坦政府喀什米爾^HSP郁長 

九四九年+月一日致函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 

眞會主席，其中有道樣的一段： 

" 巴 ‧ 坦 在 維 ^ ^ 狀 協 定 f t 定 之 下 應 負 

資 莨 詹 慕 與 喀 什 米 爾 邦 辦 理 國 防 與 ^ 事 宜 ， 

乃 印 度 政 府 事 前 不 通 知 巴 基 空 g 大 

陴估領並征眼該邦，由此進行侵略麿慕與喀什 

米爾邦的人民。目前侵略仍奮*œ耩進行之中， 

唯有印度軍隊全部自該邦撤退才能停止。" 5 

三二. 該邦大君之於一九四七年間聲明歸屬印 

度 , 並 不 如 M r . Menon現在所躭的解决了喀什米 

爾的歸屨問題。印度之接受聯合画印度巴甚斯坦周 

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的決議案，^於承 

憨喀什米爾的地位尙待决定。這不是要等待印度或 

巴 基 斯 坦 或 ^ 米 爾 政 府 來 决 定 o 這 個 問 ^ ? 

等待彼此饞訂方法在‧ffl主持之下用自由公卒的 

全民表决方式來决定。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， 

我們已經決定印度或巴基斯坦都不能以犟方面的行 

動 解 ^ 們 g 镥 的 鄭 重 國 際 義 獰 ， 這 種 義 铬 就 是 

遵守âfeÊJL必雷的行動黉，二者同意舉行的全 

決所接受的喀什米爾人民的意志》 

三三. 現在據說印度通過一九五〇年憲法以後 

已無力履行其義務。讓我們假定印度的憲法禁止印 

度職邦任何一邦IRHIo可是不能因此便！&爲歸屬問 

題尙在爭執之中的喀什米爾邦就不能加入巴基斯 

坦。若本人:Êfl Mr. Menon的聲明時了解正確的 

話 , 他 特 别 小 , 繊 開 這 一 點 0 Mr. Menon絕對不 

能靱具地R展於 聯邦的一員不能取得 聯邦的同意而 

Bfc»其地位,何況咯什米爾並不是聯邦的一員。當印 

度同意舉行全民表決的時侯，它已經同意給予必需 

的許可。卽使假定印度憲法禁止印度政府履行其國 

際義铬；試問這個理由是否能够在画際機IS裡提出 

呢？假如印度、根據掣方面所制定的憲法决定把台克 

菡斯州歸倂印度，試問能有什&法律的效果？此項 

决定是否能够約束台克菌斯州的人民？ 

三四. 印度代表因爲不能自圃其說迫不得已一 

反 前 言 , 否 憨 印 度 方 面 骨 答 應 * 全 决 的 桔 果 。 

SJ於道一方面,本人敢信Mr. Krishna Menon在 

修飼學方面過於资弄他的詞令。Mr. Menon酖一 

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饞案:^行全民表決於一項 

規定中用 "will " — 字 用 " s h a l l " 〔 第 七 六 三 次 

« , 第 七 0 © 〕 。 本 人 據 吿 道 兩 個 勐 詞 甚 至 在 私 

人的樊約中也是互用的。在政府之間的用法也是如 

此，而"will"這個勦飼比較常用，因爲一般成ft道 

偭 棚 爲 i s s : — 些 ， 但 是 這 個 動 詞 觫 未 經 

解释爲可譲一方或他方解除以往答應要履行的義 

務 。 當 然 文 法 家 們 也 M 吿 訴 我 們 " I wil l "等於 

8 車第四年，特su^^bae^:件s/1430/ 
Add.1,附件四十二,第四¦î。 



"you shall"—如 "I shall"等於"you will" —樣。 

講到這裡已經够了 。任何瞰家包括印度在內,都永不 

會憨具的去爭辫"will"或"shall"的區別問題。現 

在本人要說這一句話。假如Mr. Krishna Menon 

明天這樣說："本人，壊印度的國際信春，任何 

人將不能挽囘。現在我們站在印度友人的地位當不 

致 於 異 正 因 爲 " sha l l "或 "wi l l "的 用 法 不 同 而 對 

這句話的意思有X同的認識 0 我們所闢心的是到底 

什赛對印度的國際信春有利，而不是Mr. Krishna 

Menon在這一方面所用的動詞是 "shall"或者是 

"will"o 

三五. 印 度 代 表 所 說 印 度 答 應 遵 守 全 民 表 

決的結果一點與fôftTO的事賁不符。 

三六. 第一，印度最髙行政專員於一九四七年 

+月二+七日致函詹慕與喀什米爾大君答應把這個 

問題交由民意決定。 

三 七 . 第二，本人最摊言〔第七六一次會議〕 

時所提到的印度綞理致E基斯坦總理的各次電報都 

曾 絕 ， 允 由 喀 什 米 爾 人 民 以 全 決 的 方 式 來 決 

定歸展藺題。現在讓本人向安全理事會提起Mr. 

Nehru於一九四七年+月三H^—日致B甚斯 f f l l i 

理的電報： 

" 我 f f ! ( 指 印 度 ) 已 經 根 鹧 什 米 爾 大 君 政 

府 與 該 邦 代 表 人 數 的 民 „ 的 請 求 接 受 

喀什米爾加人印度之議。該邦人民最多的是囘 

教 徒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我 們 敕 加 入 的 條 件 是 ^ ^ 

侵略者被遂出喀什米爾镇土，法律與秩序恢復 

之後，關於歸展的問題將由喀什米爾的人民來 

決定。將來他們可以自由來決定加入任何一自 

治镇。我們保 iS"*^和卒與秩序恢復以後卽從 

喀 什 米 胃 退 我 捫 的 軍 隊 ， â è S 該 邦 的 人 民 去 

決 定 該 邦 的 前 途 ̃ ̃ 這 不 僅 是 ， 政 府 而 且 是 

, 什 米 爾 人 民 乃 至 對 ^ * 界 的 保 證 ～ 

籩都是偉大的印度總理親口所說的話，可是在一九 

五七年一月二+六日他背棄所有這些保證,不徵求 

喀什米爾人民的意志就把該邦《#了 0 

三八. 第 三 ， 骨 經 印 度 政 府 志 願 對 * ^ 有 

約束效力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鼈茱CS/1196, 

第一五段〕的第一g定詹龛與喀什米爾邦加人印 

度或加入巴基斯坦的問鼉將由脚合國舉行一次自由 

與公正的全民表涞來决定。 

三九.第四，在安全理事會一向的了解是雙方 

彼此同意獮於詹慕與喀什米爾邦的歸鵜問題將以自 

由與公正的全民表決來決定。 

mo.第五，兩國總理在德里舉行直接諛剁後 

於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聯合後表公吿，根本上规 

定歸屬問題將以自由與公正的全民表決來決定0印 

度代表說我不能質問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具正代表 

印度總理與人民的意思。我自己則憨爲印度總s在 

一 九 年 八 月 二 + 日 的 < 2 ^ 上 簽 字 時 心 中 無 所 保 

留。可是假如印度的憲法禁Jh印度政府執行全民表 

決的條件，那亵印度政府的負責任要員何以同意指 

派一名全民表决專員？ Mr. Menon到底要安全理 

事會相信些什癍？印度政府是要故意的讓每一個人 

的具正意向摸不着頭腦嗎？直到一九五三年八 

月二十日官方的意見尙認茛印度憲法許可印度政府 

履行喀什米爾人民,對巴墓斯坦乃至在安全理事會 

對^*界所作的圃際諾言o 

四一. 印度代表說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讖 

案是一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決議案的附屨品，所以 

如此的緣故則未經酡明。最奇怪的是他雖然接受聯 

合闼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+三日決議案中關於在 

詹 慕 與 喀 什 米 爾 邦 解 除 " " 裝 的 規 定 ， 同 ^ H f e 

接受委員會一九四九—月五日決議案第四段（?0 

及（b)項關於解^装的規定，可是他却不承豚一 

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的皿條款的效力。我們 

完 全 同 意 必 須 先 解 ! ^ 裝 ， 然 後 舉 行 全 S ^ 決 。 到 

目前爲止印度方面用盡心計避免解除武裝。 

四二. Mr. Menon現在說因爲至今未眢)fc& 

停戰！&定,所以不再有*1?全«决的義獰了。在雙 

方的議中當然找不出任何根搛來支持這種立場； 

可是爲了避免履行全民表决的義務，Mr. Menon 

都要理事會不去注意實行解除該邦武裝的首要鵜 

狰。此項首要的義務雖仍存在，但Mr. Menon除 

了 K 此 項 經 履 行 以 外 ； 就 不 再 提 及 了 o 

四三. 一 九 年 八 月 二 + 日 聯 合 ^ 很 

久之後，兩國總理直接睐判宣吿停頓；其原因並不 

是印度總理匦爲全民表決不可能舉行 0印度方面提 

出的理由是因爲巴甚斯迫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所以 

把 整 赚 勢 a t ® 了。 

四四. 本人預料到有道種藉口和Mr. Menon 

所 提 到 的 ^ Ê 藉 口 ， 所 以 本 人 在 最 初 » 言 的 ! 曾 



加»評賒。除了道些經常所用的藉口以外，Mr. 

Menon又提ffi — TO的藉口,卽自從画際@定綠結 

"後經過如此長久的時間尙未舉行全民表決，他豚 

袞道是不合理的。印度代表現在吿訴我們道些都是 

"改璺了的環瑭"，因此印度政府可以不履行與我們 

合作共周在瞜什米爾皋行全民表決的義獰。Mr. 

Menon雖未直ft但心目中顯然有那句拉丁文的情 

勢變遜原則o道項原則從來未經任何國際法庭應用 

過，而ff»上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處理某一問 

題的時麵脅艇肯定的拒絕應用此項原則。假如Jfe項 

原剌可以逋用的話,那末已艇afcii了的,一定直 

接與，允履行的義務有Si, àta也一定在承ît這 

項義務的人心目中存在。 

四五. Mr. Menon雖然提出道個論點，可是 

未能指出保存他所說的已經改饞了的璩瑰與他, 

避免的義務兩者之間的事寅II係。單舉一事爲例， 

未能證明W ， 行 全 « 決 的 協 議 須 以 在 皋 行 全 

決以前或者在犖行表決的時侯維持印度與E甚 

m境內的某種勢力均銜莨條件。試間在印度,巴基 

斯坦與安全SL事會的心目中，是否已經改獲了 ？ 

試問喀什米爾的地形是否Bfcli了 ？試問那裡的河流 

是否不再É入巴基斯坦？試問山脈的形狀是否已 

艇改髮因而該邦現在雕印度更近離巴基斯坦更遼 

了 ？試問除了詹慕以外該邦的居民成分是否改獲 

了？ 

四六. 再 者 ， 一 九 四 九 月 五 日 瑯 合 國 委 員 

會決襯案第六段也可以恢復變前的狀況。•究竟 

如 ^ 3 f c S » 了 呢 î 假 如 在 與 喀 什 米 爾 邦 ^ 了 更 

多 的 ^ , I t l g 了 更 多 的 灌 羝 的 餽 , 加 並 

改 良 了 ， 爲 了 有 利 交 通 開M了 更 多 的 道» ̃ 凡 此 

種種改»是否使我們靱爲麁墓與喀什米爾邦的 

都不能有自决的權利？若》J&墓與喀什米爾邦因爲 

IS績非法的與印度結合得到不少艇濟上的利益所以 

該邦的人民，有自由。此項理由在安全理事會看 

來是否正確呢？在英,治之下印度所得的利益比 

上述的利鑫更多，可是印度本身的反應是怎麽樣？ 

印 度 人 民 爲 了 爭 取 自 由 是 不 是 曾 殺 們 的 恩 人 ？ 

Mr. Nehru何故愤IHifé牢？他寧顕自由。而； 

道些改:$0 

四七. 糖記住，英國人只是展緩把自由交耠印 

度而已》印度代表所主張的並不是展緩舉行全民表 

涞。在他看來!《ff米爾人民的自由問題不能再锬了。 

試問理由安在？因爲印度方面供給更良好的道賂與 

學校並減輕使務嗎？世上寧取自決的不僅是印度人 

而 已 0 他 們 的 囘 教 兄 弟 們 也 爲 爭 取 自 由 而 車 , 牢 , 

正如他們現在在!米爾爲了爭取同一的目標忍受 

mm—椽。囘教人民與印度人民一樣，挹不爲了一 

杯il而出贾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。 

ra八.本人要聲明未曾發生任m#S£JL自 

舉#一致同意的全民表决的皿。巴基斯坦政府餽 

爲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情況的3fc®âfc不皿使任何一 

方不必履行在一九四八年八月+三曰與一九四九年 

一月五日兩項決瞜案下所承允履行的各項義務。安 

全理事會於通通一九五七年一月;r:+四日决饑案 

-〔S/3779〕重申上述兩項决議案和若干決議案的 

時 舰 接 受 了 道 敏 場 ， 本 人 颜 印 度 與 巴 ^ W 

對於在嗒什米爾的目檫沒有任何不同的地方0此項 

目檩一向是在聯合H主持之下^自由與公正的全 

民表決，因爲這是雙方依照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 

月+三日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所通過的兩項決S 

案規定之下自顆同意的目標o磋商之所以失敗,是因 

爲關於舉行表决以前該邦解除武装的方法與範圃未 

能 達 成 議 。 首 先 ， 印 度 聲 明 任 何 解 ^ 裝 針 

劇 如 不 包 括 關 於 ^ 模 解 ^ 裝 與 解 散 " 自 由 " 喀 

什米《rm隊的规定，它都不能同意o雖皿有委廣 

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决議^有解散與解 

裝的規定，可是巴基斯坦政府因爲铖意尋^ î展， 

所以同意把解除武裝的兩個階段併爲一個陛段。印 

度於達成這個目皿後就斤斤計較在停火緣雙方箪 

睐的數目問題。自此以後is於軍,目的簡頃就沒 

有 任 何 • < > 

四九.本人敬請安全理事會進行«me基Sîfi 

政府特si提出的請求，卽現在設法擬具一項解除武 

装針劃，以便自由與公正的全民表决能够舉行。 

五〇.印度代表的3?明中有很多點與安全理事 

會各項決瞜案的實施問題沒有關係。爲了糾正事宜 

起見，本人擬對印度代表的若干R法提w答覆，m 

^ ： 使 理 事 會 M 厭 m o 

五 一 . 印 度 代 表 , 安 全 理 事 # « 信 遠 在 部 落 

人民進入喀什米爾以前，巴基斯坦已艇開《^犯詹 

慕 與 斬 米 爾 了 。 w於這一點他R: 

"早於+月+日，逸在印度箪昧到達以前, 

巴基斯坦已經侵入喀什米爾邦 9"〔第七六二次 

會鼈第七五段〕 



S T . 根 據 巴 S ® f ^ 與 詹 慕 米 爾 邦 之 間 

的 維 g 狀 ® 定 , 巴 基 斯 坦 有 正 當 的 理 由 派 兵 進 人 

該邦,但開這個事資不談，本人要煩安全理事會 

印 度 代 表 絲 在 螢 言 , 逭 所 f t 的 話 ： 

"據赏時所寫的一本日18的IB锒,一;hJ3 

七年+月二+八日'在國防會議今天開會的時 

候，Auchinleck從拉荷爾打職耠Mount -

batten- . J i n n a h 已 經 答 應 他 收 囘 昨 晚 所 發 

的派巴基斯坦軍昧進入瞜什米爾的命令o"〔同 

上,第八五段。〕 

印 度 代 表 於 》 言 的 時 侯 把 道 一 » 加 £ 1 ^ ? , 他 說 

Mr. jinnah [ 九 四 七 月 二 + 七 日 ; f c l i 荷 痏 

與巴5K»Î坦陸軍指揮官«£Jt«8出此項命令"〔同 

上 , 第 八 九 段 〕 0 

^H.其 後 ， 印 度 代 表 的 話 有 些 凌SUfeK,他 

晚是英軍總司令勒Mr. Jinnah撖囘把巴基斯坦箪 

隊閼入該邦的命令。婧問印度代表到底要K些什 

m t 巴 軍 月 + 日 米 爾 

或在+月二+八日3IA嗒什米爾嗎？ M^m^mm 
司令驄從Mr. J i n n a h 的 命 令 進 邦 嗎 ？ 旣 

然大家都知道巴^Sfffi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前未曾 

進 难 邦 ， S M I ^ 必 用 這 許 多 言 諝 來 混 醜 聽 Î 

五 四 . 在道個階段，本人不得不說一點閑話， 

我 們 鰣 & 有 派 巴 基 斯 a m * 進 入 詹 墓 與 喀 什 米 爾 

邦 以 桔 束 M 統 治 ， 制 J h ^ ^ 整 批 的 屠 殺 該 邦 的 

囘教人民，也許有虧我們的碓守。詹慕與喀什米爾 

的 大 君 在 以 印 度 軍 » 的 力 量 粉 粹 人 民 的 抵 ^ 前 從 

事道一鎮的行動已艇很久了。 

五五. 在 道 個 I ^ I S 有 3 ^ ̃ H S î 本 人 要 以 « 

沉痛的心境提出。印度代表^翹賴我們已钛的國 

父Quaid-i-Azam Mohammad Ali ^imah 

懐有,與不;BE當的動機,提到Quaid+Azam企 

画 以 直 接 淡 剁 解 ^ ^ 的 時 候 印 度 代 表 酡 ： 

"Mr . Jinnah邀蹐〔印度〕總理前雜荷 

爾，但是他自己因爲身髖不好不能去0可是， 

高 轾 行 政 專 員 去 了 ， 艏 雜 生 了 什 麵 ？ 黉 在 

醜 的 時 侯 曾 經 提 雠 方 把 軍 赚 囘 ， 換 W 

晩 ， 印 度 軍 随 予 雜 ， 同 時 當 日 , 爲 突 撃 

者 的 " 落 人 員 也 應 離 瑰 … M o u n t b a t -

ten 鋤翁提出一項普通常識的問題，躭是Mr. 

Jinnah 這些部落人員沒有控制能力,何 

以锌够負賫把他們撤退，Mr. Jinnah答稱： 

"假如你這樣做，我可以把這件，一肇勾銪'。" 

〔同上，第九五段〕 

S ^ c . 本 人 不 知 M r . Menon對於Quaidri-

Azam提饞的辦法如*成了道樣。事情的 jRffl是 

Quaid-i-Azam爲解決此項爭端而提出的建設性的 

提 饞是&該邦徹底解除武裝並在駐印度與駐巴基斯 

坦高扭行政專員共同監督與管制之下畢行全‧決 

爲根據。Mountbatten豳爵問道假如這些不聽任何 

人 命 令 的 郁 落 人 員 娜 從 該 邦 撖 退 ， 他 麟 取 什 赛 

行 動 , Q u a i d - " A z a m 答 , 如 在 巴 基 , 與 印 度 

之間取得協齄並向喀什米爾人民宣怖桔果以後,道 

些 部 落 人 員 仍 舊 拒 絕 瞵 ， 印 度 與 巴 甚 斯 糊 軍 隊 

就 聯 合 起 來 對 他 們 作 戰 ， 强 迫 他 們 雕 & 這 就 是 

Quaid-i -Azam的話。本人耍謂安全理事*意道 

—點。請問上述辦法是否解决瞎什米爾問題誠懇的 

方法呢？ 

五 七 . M r - Krishna Menon想解释印度何ilfc 

拒挹首雉聯合國委員會提出^«ig安全理事會於 

̶九五一年三月三+日決議案CS/2017/Rev.lD核 

准的公哳提議。Mr. Moion的理由是印度之所以不 

接受公断，因爲什®問題應#«？公断要由公断人來 

決定。可是食際上並非如此。锥付公晰的各項IBS 

是很明確的。這些問題是： 

(一）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決議案是否規 

定解散並解除"自由"喀什米爾軍Î印度政府憨爲眩 

決瞜莱有道樣的規定,或者道個問題已艇解決了不 

能 再 提 出 。 巴 甚 m 政 府 靱 爲 該 決 醮 如 • 

定,而且這個問題並未解決，因此可以再度提fflo公 

哳人耍决定鵃那一方所R的是對的。 

(二） 印度政府©爲印度軍隊的主力從鲁慕與 

喀什米爾邦撤退的問題，巴甚m不得過問。在另 

一 方 面 巴 基 m 政 府 反 新 此 項 主 張 蔬 爲 根 據 所 £ 

得 的 保 證 ， 委 員 會 可 以 自 由 , 巴 £ 9 f f i f t 

府就道個問題發表意見，逭些保證成了聯合國委員 

會 iS» 的 一 郁 分 。 公 哳 AS 決 定 96^1» ̶ 方 的 雌 

是 , 。 

( H ) 印 度 政 府 封 該 邦 北 郁 若 干 I S 坡 提 出 要 

求 ，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反 對 此 M 求 並 艇 爲 根 據 & 定 , 

印度政府或該邦政府不准 派任何民政或軍事人眞》 

過 停 戰 棣 。 公 断 人 要 決 定 ̶ 方 的 , 是 對 的 。 



五八. 換句話說,此項爭端是聯合國委員會就 

關於喀什米爾的國際協定所提出的各項保證的涵義 

問題？除了用公,法而外，試問這個問題怎樣能 

够解決呢1印度拒挹接受公断，顯然表示它自知對 

這個問題的立場脆II。從印度政府這種態度所能得 

到 的 唯 一 * ^ 就 是 印 度 對 於 本 身 的 立 場 皿 有 + 分 

的把握。假如不是如此,請問印度何故不同意把這 

些爭點提付公断呢？ 

五九. 印度代表否憨我們對於國民議會的性質 

和對於這個議會的所謂選皋提出的質問的主要理 

由。試問印度代表所否憨的是什豳？他否憨這個所 

謂國民議會是建背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 

日決議案而組成的呢，或者是肯定這個議會的組繳 

《和該決議案的規定一致呢？印度政府之接受這個 

國民議會的決定，是達背了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 

三月三十日决議案與一九五七年一月二+四日的決 

議案呢，或者是與理事會這兩項決議案的規定一致 

呢？他所否認的到底是什麼？他否認這個所謂画民 

瞜會不代表詹慕與喀什米爾邦內稱爲 "Azad" (自 

由）喀什米爾的一部分呢，還是他承認這個議會也 

代表"Azad"喀什米爾呢？他所否認的是什麼呢？ 

他 否 憨 這 個 國 民 議 會 的 成 立 並 過 ， 呢 ， 還 是 

他承驄舉曾經舉行âLiA民確曾投菓呢？ 

六〇.他否®&詹慕與喀什米铕邦鋏論自由與 

公正的全民表決是有罪的呢，還是他肯定並â有這 

樣的事呢？他究竟否豚什豳呢?他否豚到目前爲止 

usmmm奪民權與政府保護的人民不計，呢， 

還是他肯定並沒有這樣的事呢？印度代表今天想要 

否 趑 的 ^ 是 些 什 豳 ？ 

六一 ‧本人在第一次葰言的時候曾把被佔領的 

喀什米爾的情況加以描寫。印度代表酞在目前政治 

犯被監禁的®有四十九名，這句話已把當地情況ifc 

# ^ 常 明 白 。 問 題 不 截 麟 的 人 究 竟 是 四 + 九 名 ， 

或五千名；問題在道個受估領軍餓蹄壓迫之下呻昤 

的is域至少有四+九名英勇的镇袖敢站起來反抗暴 

力，並揭發印度政府在瞜什米爾的勾赏。這些人未 

經審剁而被si在牢中o本人靱爲印度代表所提出的 

數 字 並 不 正 確 ， 因 爲 根 據 本 人 所 得 赚 被 雜 的 人 

還不只此。 

六二.然後印度代表對該邦的安全問題也說了 

不少,他說在於詹慕與喀什米爾邦鄰近的地方如耶 

m (<̂ 61»1111〉,阿員拔^1)1)0«3&&(1), ^ i j (Mur-

ree),斯ffi可（Sialkot)等地都有不少巴基斯坦軍 

隊的兵營。這些兵營素來是在那些地方的，有些地 

方是在英人統治以前在旁遮普(Punjab)的Sikh統 

治時代就已經有了兵營的，印度政府到底要巴基斯 

坦做什亵？把這些兵營移到其他地區讓巴甚斯坦的 

側翼沒有防衞嗎？事實上Mr. Menon在他演講中 

所說的這些兵營所在地與詹夢與喀什米爾邦的距雕 

是不正確的。阿伯他拔離詹慕與喀什米爾邦邊界有 

五十多英里之遠。阿伯他拔是在英國統治時代以前 

由Sikh軍的一位將軍叫Abbott的人建立的。慕 

利也在四+多英里以外。勞阿爾卒gill得更遠。那 

麼請問印度代表所說的究竟是甚麼？是因爲巴基斯 

坦的兵營一向駐在斯亜可，耶隆，慕利，與阿伯他 

拔而且當印度接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曰決鼈案的時 

些兵營也在那些地點，所以印度政府P九五 

七年憨爲因爲有這些兵營所以用不着履行在詹慕與 

喀 什 米 爾 舉 行 全 ^ 決 的 國 際 義 務 了 。 

六三. 巴基斯坦軍隊是我們引,以爲榮的一支箪 

隊，但其實力遠不及印度軍隊的一'半，至於"自由" 

喀什米爾軍的實力，讓本人斷然聲明自從停戰生效 

之日起，"自由"喀什米爾軍的實力未增加一人。 

巴 基 斯 坦 空 軍 於 " 自 由 " 喀 什 米 爾 或 在 吉 爾 吉 提 

(Gilgit)或在北部各區均無基地。吉爾^ 11與斯卡 

杜(Skardu)有兩個小型機場，但均不能容較D03 

更大的飛機降落。通北部各區的航緣主要是爲了運 

送民用物品與消费品o Mr. Menon R這些飛機場的 

跑道已延長茧兩千碼。任何,些事情有最低限度 

知 識 的 人 都 知 道 噴 氣 式 纖 所 酶 的 跑 道 最 少 要 在 

三 千 五 百 雕 上 。 

六四. 锬到這一點時,Mr. Menon也提到我 

們 在 ( C h i t r a l ) 的 飛 機 場 0 —九四 

七年加人了巴甚斯坦的一邦，現在竟有人R它是喀 

什米爾的一部分，恐怕安全理事會聽了道樣的話以 

後一定戚楚詫異。假如Mr. Menon再fft下去把現 

在構成西巴基斯坦的所有地區都列入瞎什米爾,本 

人也不Stfê奇怪。其^是加人巴甚斯坦的一邦。 

關於其搭拉的地位,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從未爭論 

過，已S^L年來從未有人在此提到*^拉的問題。 

Mr. M e n o n 何 故 連 到 現 在 才 提 的 簡 題 。 

這不過又是爲了要瞜îKÎIHB根本問題。容本人再晩 

̶遍，根本的問題正是如何解除詹慕與喀什米爾邦 

的武裝以便印度與巴基斯坦能立卽履行其阈際義赘 

不 雜 搠 。 



六 五 . 現在本人想再諛諛Mr. Menon所提起 

的我們在吉爾吉提，其搭拉或在斯卡杜各處山上設 

有空軍甚地的問題。用飛機裝載民用及醤藥用品在 

這些山上的小型機場降落是要冒重大生命危險的。 

因爲這些山是非常狹S的，如果有少許雲霧飛機就 

不能降落了。祗有毫無空軍戰略常識的人才會以爲 

這些小型機場有任何軍事慎値。我們在旁遮普有非 

常大的飛機場，祗需要很少的時間就可以飛達這些 

地區。苠什亵有人會這樣笨把這些空軍基地設於危 

險的山上，並以^我們之所以在吉爾吉提與在斯卡 

杜維持這些甚地就是爲了森^能在這些地方起落 

以便森炸加爾各答，孟買與馬德拉斯。本人實在不 

知道這種戰略是怎樣來的。我們無須在這些山中維 

持基地，我們在旁遮普公開的設有基地，可以派飛 

機去印度的任何地點。因此在安全理事會指稱我們 

這些專爲運输翳藥品袷當地人民而用的小型機場對 

印度的安全有害，至少可說是非常奇怪的論點。 

六六. Mr. M e n o n 龍 的 政 府 隨 不 能 接 受 

居民SS係的原則。他說假如他的政府接受此項原則 

的話,將來一定會有不幸的反鎏；換句話說,在印度 

的囘教少數人民會受印度人民的仇恨與摧殘。Mr. 

Menen等於是在威脅恫嚇。印度政府已往曾經提 

出過這種威脅。這等於說假如喀什米爾加入巴基斯 

坦，那麼在印度的三千五百萬囘教人民就要付出代 

慎並受挹滅的危險。此項論點如Mr. Menon提 

出 的 很 多 論 點 一 樣 是 不 堪 一 撃 的 。 

六 七 . Mr. Krishna Menon本人S在印度的 

囘教人只估少數，在許多地方爲數非常之少他們的 

鎳數固然是相當可観，但是三千五百萬囘教人民掾 

雑在幾乎四萬萬印度人中寳在是非常少的少數。他 

們的情 形絕對不能和喀什米爾囘教人民的情形相 

比。因爲後者在地理上與巴基坦斯打成一片；正是 

因爲囘教人民在地理上的如此分配所 以才有成立巴 

甚斯坦的那項決議案。在印度的囘教人民是少數, 

所以像世界任何國家的少SfcS族一樣,他ff!不得不 

與印度社會同化。在分治以前所成爲問題的是在這 

個小洲（這是Mr. Krishna Menon所不歡喜的一 

個名詞，不幸唯有這個名詞才能正確地形容這個 

域)的囘教人民是人tbfo多的一個少tfcS族,不能爲 

也不顕爲印度的政體所吸收。幸而在兩個可以脫離 

印度的區域中他們構成了多數，而喀什米爾在地理 

上是這M個囘教人民估多數的地區之一的一部分。 

六八. Mr. Krishna Menon想勉强把喀什米 

爾间教人民的命運與在印度的囘教人民的安全問嫿 

連 爲 一 談 , 結 果 雖 未 成 功 ， 却 以 • 種 族 相 威 脅 , 殘 

害種族經國際公法宣布爲犯罪行爲。Mr. Krishna 

Menon說假如喀什米爾加入巴基斯坦，印度的民族 

情緒^#S激動起來，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常常誇說 

印度是一個非宗教的國家，印度教的人民對囘教人 

民絕無任何仇視，而且把囘教人民視同印度國民, 

絕無任何種族或階級之分。Mr. Menon的話顯然 

自相矛盾c 

六九. 印度政府用一項非常危險的武器來咸赍 

在印度的囘教人民，所以巴基斯坦政府要請安全理 

事會注意此項威脅。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 

則並直接破壤印度主張最力的人權。當某一個國家 

與另一獨立國家發生爭端的時候，這個國家竟對在 

本國領土以內的無辜少數民族報復洩憤，這在國際 

政治上是聞所未聞的。今天英國國內有很多希鳜後 

裔的英國子民。英國人從來未想到以威脅英國圃內 

的少數希臘人民的安全爲手段去對希瞰施以壓力。 

假 如 有 任 何 國 家 對 其 國 內 的 少 « g ; , 是 施 以 最 輕 

微的報復行爲，也値得全世界的鄙夷。因此，本人 

欲再度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Mr. Menon對印度的 

囘教人民相當明顯的悯嚇和他所暗示的囘教人民有 

被印度教人民屠殺的可能，雖然Mr. Menon 口口 

聲聲說他是保衞印度境內囘教人民的戰士o 

七〇.印度代表對於印度的宗教開明曾綞iSlffi 

而談。這偭問題雖與在詹慕與喀什米爾邦舉行自由 

與公正的全民表決毫不相千,可是瞜本人嘅便就印 

度的所謂宗教開明說幾句話。 

(a) —九五三年在"宗教開明"的印度有囘教 

人民一萬兩千人在Khadil Bombay被Arya Sama-

jists强迫加人印度教。這個圑體是印度教中具有戰 

鬪性的、&熱的、宗教組織； 

(b) — 九 五 六 年 九 月 二 + 二 日 在 " 宗 教 開 明 " 

的印度，全印印度教學會（這是在印度的第二個大 

政治PS體）主席Mr. N. C. Chatterji H*ft6+ffi 

圃體聯合發表蘀明，透露有五萬非印度教人民於過 

去三年內皈依印度教； 

( 0 在 " 宗 教 開 明 " 的 印 度 ， 自 從 一 九 五 〇 年 

四月八日印度與巴基斯,理簽立協定保障少數民 

皿來，居民的暴動發生三百八十六次之多； 



(d) 自從一九五〇年二月卽上述fô定成立的時 

侯開始，僅在一條路線上卽有六萬名囘教難民從 

"宗教開明"的印度進入巴基斯坦； 

(e) 在 " 宗 教 開 明 " 的 印 度 ， 據 " S i d q " 報 於 

一 九 五 四 年 + 二 月 二 + 四 曰 的 消 息 , " 一 九 五 四 年 

六月舉行的國防學院考試結果已經在本月宣布。考 

試及格的學員有一二九名，可是像平常一樣其中沒 

有一個囘教徒！同時宣佈的有筌軍考試及格人員八 

+八名。這也是"淸一色"的——換句話說，名掣 

中並沒有任何囘教徒"； 

( 。 在 " 宗 教 開 明 " 的 印 度 報 紙 " S i d q " 報 一 

九五五年八月二+六日後表如下的消息："八月二+ 

三日，阿拉他拔飘，聯合省文官(政治)考試，與聯 

合省醫察人員考試結果，現在已經發表了。名犟上 

âfe*列入任何囘教人員的名字"。 

七 一 . 請注意聯合省是印度比較最開明的一部 

分，在英治時代囘教少數民族參加考試及格的一向 

人數衆多；今日在西巴甚斯坦甚至在東巴基斯坦,已 

往在聯合印度時代有很多囘教徒因考試成績優良在 

文官制度中升到最高的位置,但是忽然間都脫離了， 

所以現在沒有一人在文官制度中服務。 

七二. Mr. Krishna M e n o n 現 ; 少 不 能 說 

巴基斯坦的政治領袖中沒有一人關懷少tfcgr族的繭 

利。印度代表本人提到我們總理對巴基斯坦少數民 

族的H懐也好。巴基斯坦的憲法完全與印度憲法一 

樣，保證它的全體公民都將得到相同的待遇。這兩 

個憲法之間並無任何分別。但是這一點與我們當前 

的問題完全無關。 

七三. 現在要論到印度代表演說的; 

他企圃反駁本人在理事會開始S言時所稱印度未曾 

履行義務的話。關於這一點。本人要非常簡單的引 

Mr. Krishna Menon所說的幾句話。他說： 

"印度確曾拒挹了聯合國委員會在當時提 

出的交付公斷的提議。"〔第七六四次會議，第 

二〇段。〕 

印度代表雖然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印度從未否決任何 

事情，但是從本人所提出的各項指控中，和現在従 

他的演說中引證的幾段話，都證明他本人也承憨印 

度拒铯接受這些意見，可是他所提出的理由當然是 

不俥一文錢的c 

七 四 . M r . Krishna Menon說： 

"爲了相同的原因，印度反對安全理事會 

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的決議案〔S/2017/ 

Rev.l],因爲該決議案讓巴甚斯坦有被諮詢的 

權利，甚至在影響詹慕與喀什米爾安全的各項 

重大問題上也不例外o"〔同上，第二八段。〕 

所以由此可見他在這裡又承認了本人所措控的事 

實。 

七五攀他又說： 

"General McNaughton的各項提議âè* 

顧到我們雙方對此項爭端的立場,也並不維持 

̶九四八年八月+三曰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

的各項@定。"〔同上，第三二段。〕 

雌些話又可看見他承認印度並不接受。 

七六. Mr. Krishna Menon ^ ^ 又 說 ： 

"現任澳大利S司法鸫長Sir Owen Dixon 

親 往 印 度 ， 喀 什 米 爾 與 巴 基 斯 » 設 法 仿 照 

General McNaughton之所爲在印度與巴甚 

m之閬維持一種平等狀憨。不僅如此，他又 

把"自由"喀什米爾提出來，視之爲一個合法 

的政府，並把該邦的箪隊與民g和自由軍等量 

• o " 〔 同 上 , 第 三 五 段 。 〕 

Sir Owen Dixon'的各項提議桔果爲印度政府應 

絕。Mr. Menon也承靱。 

七七. Mr. Krishna Menon把印度總理所記 

錄的邦協總理會議的情形宣讀出來，自們實在是 

一 大 幫 助 。 本 人 除 了 皿 的 宣 讀 出 道 部 分 記 ， 示 

感謝而外,用不着作任何批評。 

七八. 關於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 

三日的決議案CS/2883D,印度代表說： 

"我們對於此事的^S是印度政府不能接 

受這一個決議案，因爲它所建議的有限數目的 

箪隊，據印度看來,不足以維持安全,而印度 

政府確曾與Mr. Graham耱纖剁。"〔第七 

六四次會議，第七五段。：） 

印 度 代 表 糨 接 下 去 說 ： 

"因此，所謂不履行義務的指控實在是寃 

枉我們。"〔同上，第七七段。〕 

對 於 這 些 話 是 否 艱 任 W 論 呢 ? 



七九.印度代表說印«專家委員會在一九五三 

年+二月底印度與巴甚斯坦雙方的專家委員會舉行 

直 接 麵 畴 曾 作 了 ^ P 讓 步 。 他 從 各 次 直 接 教 剁 的 

紀錄中提出若干數字作@,這，剁的杞錄是巴基 

»ffi代表圃起草âfcg過印度代表團憨可的。現在本 

人手上有此項紀錄的抄本，假如安全理事會要看， 

本入最高典不過了。 

八〇‧當時所以不能根搛印度代表画在這些會 

議所作的提議而求得進展的原因躭是因爲雙方專家 

委員會不能再開會。印度镰理酡因爲巴％m接受 

軍事援助，把鋏剁的內容整個改變了，因此再沒有 

讓黉方專家委員會重新開會的理由了。事實上並不 

是像印度代表所說的雙方專家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印 

度 代 表 圑 提 出 讓 步 ， 而 巴 基 , 代 表 ® 拒 挹 接 受 。 

八 一 . 巴基斯坦政府因印度政府的要求一向把 

此項«B錄視爲非正式紀錄，但印度代表旣然在他的 

演講中加以援31 ，所以本人現在®ft我們應赏可以 

把 此 難 錄 分 發 作 爲 蜮 文 件 。 

八二. 印度代表提到聯合國會員國在聯合國憲 

章下所負的貴任與義務不只一次o現在讓本人從憲 

雜 引 兩 條 m 參 考 。 憲 , 二 條 第 二 T O 定 ： 

" 各 會 員 國 應 " ^ 意 ， 履 行 其 ^ 憲 章 

所 镥 , 之 義 務 ， 以 保 , 員 國 由 加 入 : ! m 

襯 而 發 權 益 。 " 

憲 雜 二 十 五 條 K ： 

"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憲^：規定接受並 

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。" 

八三. 讓本人從Mr. M e n o n 所 ^ 的 « 明 中 

引 如 下 兩 段 以 * f i J 上 面 所 引 的 憲 ^ ^ 作 一 對 照 ： 

"這是理事會的决議案《»它不能約束我們。"〔第七 

六五次會議第一二〇段。〕Mr. Menon又酞： 

" ‧ ‧ ‧本人有賫任讓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 

知道，本人在理事會中說此項決議案只是提醒 

我們法意曾經我們明白表示不能接受的4項安 

全理事會決議案，就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 

日所通過的决饑案和£1後II通的各項決識案o" 

〔同上，第一二七®0〕 

八四. 本人無意一反毂印度代表在他的八小 

時長的演說中提出的所有不相千的理由,使安全理 

事 會 感 覺 顧 。 雜 並 不 是 晚 本 人 不 能 雜 他 所 S 

的一切，或者凡本人今3^加以批評的論點都是對 

的。現在本人卽將停止發言，但欲保留權利待將來 

有 棘 的 時 侯 或 辩 待 安 全 理 事 ^ S 本 人 就 M r . 

Krishna Menon發言時所提出的任何一點加以解 

释的時侯再發言。 

八五. 巴基職曾將兩個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 

注意。一個問題是印度政府違反安全理事會«b*項 

«通過的各項決議案，又完全違背印度政府自顕 

接受的國際義務，正在採取行動把詹慕與喀什米爾 

邦歸併印度聯邦。本國政府對於安全理事會之立卽 

處理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至爲戚激。一九五七年 

一月二+四日決議案〔S/3779〕對印度在這一方面 

所採取的行動已經有所決定。 

八六. 本人的第二項問題是印度政府與巴基斯 

坦政府之間就解決該邦解除武裝問題的倕局所舉行 

的直接談剁未能產生任何結果。印度代表對於本人 

所提出的第二項問題絲毫沒有建設性的意見，令人 

戚覺詫異。他完全滇視這些直接锬剁與其失敗的結 

果。因此本人憨駕安全理事會現在應承擔解決這個 

搔局，責任。本人羝爲最好的方法莫如派遣聯合國 

軍隊前往詹慕與喀什米爾，並要求印度與巴基斯坦 

雙 方 從 該 邦 撤 退 ^ 隊 ， 解 散 停 戰 線 雙 方 的 當 

地民軍，並讓^米爾人民在聯合國主持下所舉行 

自 由 與 公 正 的 全 民 表 决 定 頃 意 加 入 印 度 或 加 入 

巴 基 難 。 

八七. 本人«ifê束發言之前顦意很簡單地提到 

在第七六三次會讖時本人簡Mr. Krishna Menon 

後 言 的 事 件 。 本 人 對 此 甚 爲 抱 本 人 當 時 不 腌 安 

全理事會的慣例。可是理事會定能記得Mr. Menon 

說本人在後言的時候骨說巴基斯坦不受任何國際義 

務的約束,但說到這槿他就停止了。本人當時打斷 

他的後言，聲明本人所說的並不止此而已,他只引 

述了本人所說的後半句。Mr. Menon經我tlfiÇ他 

的話以後就把全句宣讀出來，卽巴基斯坦除了S守 

聯合國印度巴甚斯坦問題委員會所逋過的兩項決議 

案而外，不受任何其他國際義務的約束。這是本人 

要 對Mr. Menon表示戚激的。因此當初他遺漏了 

這句話的前半句："除了遵守聯合國印度巴基«îfi問 

題委員會所通過的兩項决議案而外。"這令我IB^̶ 

個年靑的囘教徒某天在囘教教堂中被司鐸呵賫不經 

常祈觼的故事。這個靑年說："但是可蘭經明明R， 

個人不應去祈躕。"司鐸鹅了以後感覺奇怪棰了,所 



以又Ift ："把可蘭經拿來"。逭個靑年很快的就把可 

蘭經拿袷司儺並指出那一句話的所在。但是司鐸說： 

"爲什赛你不看這句話的下半句"， '假如你喝醉了 

的時侯，？" 

八八. 主席：旣然沒有理事會理事顔意在這個 

時皿言，本人就請印度代表發言。 

八九. Mr. Krishna MENON (印度）：本人 

對巴基斯坦代表發表的S明非常注意地去聽；理事 

會根據它一向的慣例自然不會希望本人現在雜此 

項聲明。此項3*明涉及許多細節並提到我們所反駁 

的^T論點。縱然如此，本人在這個階段要聲明將 

來 把 巴 基 * f S 代 表 所 引 證 的 f § 不 管 是 引 自 本 人 

封理事會的»明或引自其他文件̶̶參照本人在理 

事 會 所 作 的 ^ P , 來 贿 ， 也 許 種 種 W 會 顚 得 

兩樣。將來等待本人提出^S的時候自旨把本人 

S明的"^再度提出o 

九〇.本人現在完全沒有意思，巴基Sf f i代 

表所說翻於本國許多不利的話，因爲我們現在所討 

論的是巴基Sffi政府^^部長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二 

日來面所引起的斬米爾問題。 

九 一 . 本人對這個問題的若干方面戚整困難， 

因 爲 今 天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曾 經 提 到 在 一 九 年 到 目 

前之間所用過的若千種程序。在這期內曾經用過兩 

mmm ： — T O ^ 是 聯 合 國 代 ， 於 解 ^ 裝 所 用 

的 , ， , 一 ^ © ^ 是 巴 甚 m 與 印 度 總 理 直 接 

mmmmo理事會也許記得本人第一天發言的時 

侯曾經提到後一個問題 e我們豚爲，對這個問題凡 

有 任 赚 賴 討 論 ， , 請 准 公 開 各 種 文 件 。 本 人 手 

上有闕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文件,可是因爲都是密件， 

所以非奉核准不能引證。 

九二. 因此，依照理事會的惯例並取得理事會 

的許可，本代表圑在^S£JL前必須皿眷處將• 

當時侯分後的速記紀錄上面m«今天巴基m代表 

所 的 各 點 意 見 加 以 逋 赏 然 後 並 就 所 提 出 

的各項問題請本國政府給與M的指示o 

九三. 但 是 本 人 要 聲 明 巴 甚 代 表 提 到 印 度 

H S P ^ 公 民 時 所 , 一 些 話 令 我 們 聽 了 戚 覺 # ^ 常 

遺"Ko這些話當,是假的。在本國，人權的自由或 

者樓會的均等不因宗教的不同而有所區别。道是我 

們引以爲榮的事'撩。本人不顔奪零，地諛這個茼 

題，或者討論印度的一般問題使理事會戚覺厭煩， 

因爲這些問題未曾向理事會提出。但是關於目的在 

收取宣傳效果或者故意毁壊印度名春的言語，本人 

下次佝理事會發言的時侯必須提到，雖然本人將來 

提到這些話時將說#^量簡短。 

九 四 . 本人現在想就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剛才提 

到 的 一 件 事 情 說 幾 ^ 。 巴 ^ » f a ^ ^ 曾 說 本 

人在第七六三次會議的時侯只是提到他聲明的一部 

分。理事會知道得很淸楚，本人發言到那個階段各 

位代表已經不耐了,可是當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打断 

我的發言的時候,我就不得不把全部聲明宣饋出來。 

本人不知道我的皿在發言太短呢,或是發言太長 

呢？無論如何,理事會可以査閲此項文件o 

九五. 現在本人要說的只有一點，那!^等待 

安全理事會方便的時侯並依照一向的辦法本人將於 

完成必要的準備工作以後提 f f i^So本人戚^任 

所在必須就個人的能力許可範圍以內使理事會對道 

些問題有淸楚的憨識。巴基斯坦代表曾經嚴重地指 

控並暗示本國破壞了若千國際義務,或菴意逃避這 

些義務。我們不顕接受這種說法。我們也不顕接受 

所謂關於@慕與喀什米爾問題安全理事會的各項決 

饑案就是唯一約束巴甚斯坦與印度的國際協定。關 

於這一層本人並不是指契約上的義務，*是指安全 

理事會對目前這個問題所作考盧的意義。我們逭兩 

國立國的起源有相當共同之班,並以此茛兩國分立 

的甚碓。關於這一方再，巴基難代表曾經諛引文 

件，待將來有機會的^侯本人再來^s。 

九六. 本 人 也 許 要 ， 理 事 會 以 , 於 某 些 

事 實 的 資 — 茲 以 一 件 小 事 爲 例 ， 卽 噴 射 式 戰 踊 

機起飛所雷跑道的長度。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也許並 

不欣赏本人賧論這些問趲。可是在他今天所«表的 

意見中道類的事實被提出的已經有不少。 

九七. 至於向印度代表所提出的問題,本人必 

須先請示印度政^»#允許以後才提出^ff io 

九八. 主席：這偭時侯已艇再&有發言人了o 

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的日期將由二月份理事會主席 

撖求他理事們的意見以後來决定。 

午後四時五十五分敢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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